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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度第三次會議：
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行政主任(策劃事務)麥華雄先生;

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湯紀玲小姐; 

i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康樂事務經理(營舍資助)譚鴻江先生;
v) 東華三院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代表莊佩華女士;及
vi)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東三)吳偉明先生。
2.  主席表示，李漢城太平紳士因出席香港貿易發展局會議、盧偉國博士因香港工程師學會事務、鍾日榮先生及譚玉娥女士因私人事務，未能出席今次會議，他們已書面向委員會請假。委員會通過上述人士的請假申請。

	
	

	
	3.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將擴大討論議題第一項「沙田區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諮詢文件。秘書處已邀請所有非本委員會委員的沙田區議員出席會議。

	
	

	
	(鄭則文先生及楊祥利先生於此時到達。)

	
	

	
	I. 「沙田區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諮詢文件                                                

	
	(文書CSCD 22/2003)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總行政主任(策劃事務)麥華雄先生簡介文書內容。他補充說，九廣鐵路沙田至中環支線的工程可能有需要借用顯田公眾游泳池第二期選址作為工地，詢問委員是否同意將有關選址外借。

	
	

	
	(羅光強先生、黃戊娣女士及蔡亞仲先生於此時到達。)

	
	

	
	5.  李子榮先生表示，有不少馬鞍山區的居民向他反映，希望馬鞍山第100區體育館及圖書館工程能於2003年底竣工，或將設施局部開放予市民使用。此外，他建議康文署考慮將馬鞍山第100區圖書館一星期七天均開放。假如資源不許可，他認為亦應避免與沙田公共圖書館於同一天，即星期四休館，以便市民可隨時享用圖書館服務。最後，他對馬鞍山運動場第二期工程地盤的積水問題表示關注，並希望康文署能盡快解決積水問題，以預防登革熱的傳播。

	
	

	
	6.  鄭楚光先生對康文署建議的私營機構參與計劃表示歡迎。他表示，委員會於本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通過將沙田第36C區的一幅土地發展成園林休憩公園的動議，惟由於政府資源有限，康文署未有計劃將該幅土地發展為上述用途。因此，他詢問康文署可否考慮透過私營機構參與計劃，邀請私人機構將該幅位於沙田第36C區的土地發展為園林休憩用途。

	
	

	
	7.  何厚祥先生對私營機構參與計劃持保留態度。他認為私人發展商需確保有足夠的商機及盈利才會參與投資計劃，因此往往會因貨就價，影響質素。他認為上述計劃純粹是為解決財政赤字問題而設計。他詢問康文署何以保證私營機構參與計劃興建的設施的質素。此外，顯田公眾游泳池第一期已運作多年，若將游泳池第二期交由私營機構管理，他詢問有關的安排為何。最後，他反對將顯田公眾游泳池第二期工程工地借予沙田至中環支線作工地，以免影響游泳池的興建進度。

	
	

	
	(黃國雄先生於此時到達。)

	
	

	
	8.  麥華雄先生回應李子榮先生有關馬鞍山第100區圖書館開放時間的詢問時表示，他會將有關意見向署方反映，研究將圖書館一星期七天均開放的可行性。假若資源不許可，署方亦會避免將該館的休息日期定為星期四，以免與沙田公共圖書館於同一日休館，影響市民使用圖書館的機會。此外，康文署已與建築署及承建商商討局部開放馬鞍山第100區圖書館及運動場的可行性。根據建築署及承建商表示，鑑於圖書館及運動場位於同一個建築地盤範圍內，局部開放上述設施在保險安排上有困難，亦會影響工程的施工。因此上述設施需待工程竣工後一同開放予市民使用。他亦會將康文署轄下地盤的積水問題向建築署反映，以加強監察，預防疾病的傳播。麥先生在回應有關私營機構參與計劃的詢問時表示，並非所有康文署轄下的發展計劃均可邀請私營發展商參與。可行的計劃必須具備足夠的範圍及空間予私營發展商加入商業元素，例如在設施的周邊發展停車場、商場或酒店等。他舉例說，即將發展的觀塘康樂及文化中心及將軍澳冰上運動中心均被視為較有商機的發展計劃，因此康文署選定以私營機構參與計劃模式發展上述兩項工程。至於由私人管理設施方面，由於私營機構運用資源較為靈活，管理成本相對可減至更低。最後，有關顯田公眾游泳池的管理，第一期及第二期游泳池均會採用同一種管理模式，假若第二期游泳池交由私營機構管理，署方亦會將第一期游泳池的管理交由私營機構負責。

	
	

	
	(梁志偉先生於此時到達。)

	
	

	
	9.  楊祥利先生指出，馬鞍山海濱長廊原定於本年落實興建，如今工程卻受阻延，他對此表示失望。他指出，由拓展署發展的馬鞍山單車徑即將落成，屆時將有不少市民於該處踏單車，而目前預留作海濱長廊的地點缺乏行人路及其他配套設施，晨運人士及行人往往需要使用單車徑，釀成不少意外。他認為康文署即使未能即時撥出資源發展海濱長廊，亦應首先照顧市民的需要，提供基本的配套設施，如行人路供市民使用。他又指出，有不少市民在預留作海濱長廊的地盤內進行垂釣或其他活動，他希望署方能加強管理，以防止意外發生。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先生於此時離席。)

	
	

	
	10. 陳克勤先生認為延遲興建馬鞍山海濱長廊不但對沙田及馬鞍山的居民造成影響，亦與政府的推動本土經濟政策相違背。他指出，推廣單車活動是沙田區的重點本土經濟項目之一。從前假日有不少人士沿吐露港踏單車，但由於科學園工程的影響，吐露港沿途的景色被圍板阻擋，踏單車的人流約少了七成。隨著白石陸峽發展區的發展，市民可由沙田市中心踏單車至白石及西貢等風景優美的地方。他認為馬鞍山海濱長廊並不只是沙田區的康樂設施，更可推動香港的本土經濟及旅遊事業，因此康文署應作出配合，盡快發展上述工程。

	
	

	
	11. 鄭則文先生擔心由私營機構管理康文署轄下的文化康樂設施會造成管理質素下降及產生漠視市民投訴等問題。他亦詢問由私營機構參與興建的設施的業權問題。此外，他指出馬鞍山運動場第二期工程地盤積水問題嚴重，希望康文署能盡快解決積水問題，並派員到地盤噴剎蟲水，以防登革熱等傳染病的傳播。最後，他希望康文署能跟進有關馬鞍山運動場第二期工程車輛駛進恆安範圍的問題。

	
	

	
	(程張迎先生及梁國顯先生於此時到達。)

	
	

	
	12. 麥華雄先生回應說，由於馬鞍山海濱長廊需要耗資1億7千萬元興建，基於財政赤字問題，是項工程未能納入優先興建的項目，但署方將繼續爭取，希望有關工程能盡快落實興建。此外，由拓展署興建的單車徑即將落成，不久便可開放給市民使用，以應付市民的需要。麥先生指出，假如純粹興建行人路，所費不菲，亦不在康文署的職權範圍之內，因此署方認為應留待工程落實後，一併發展該處的行人配套設施及美化工程。至於有委員擔心由私營機構管理會影響設施質素的問題，他表示署方有相關的條文監管私營機構的管理服務質素，並有駐場的職員負責監督，因此相信由私營機構負責管理，只會減低營運成本，而不會影響服務質素。麥先生在回應地盤積水問題時表示，署方會密切留意情況，向建築署反映有關問題之餘，亦會通知食物環境衛生署進行噴剎蟲水等滅蚊滅虫工作，以保障市民的健康。

	
	

	
	13. 楊祥利先生並不同意將行人路及有關配套設施延遲興建的安排。他認為現時該處的行人配套設施嚴重不足，經常有行人在單車徑上跑步及晨運，容易釀成意外。因此他要求康文署優先興建行人配套設施。

	
	

	
	14. 鄭則文先生希望康文署能提供更多有關私營機構參與計劃的資料。此外，他建議署方考慮將馬鞍山第100區圖書館全日24小時開放，以供青少年晚上到圖書館進行活動，以免他們於街上流連，對居民造成滋擾。

	
	

	
	15. 麥華雄先生表示，建築署正與恆安的代表磋商有關馬鞍山運動場第二期工程車輛使用恆安道路的問題，他會向建築署表達委員的關注，期望問題早日得以解決。此外，他表示署方曾研究將圖書館全日24小時開放的可行性，惟礙於資源所限，暫時未能作出上述安排。他指出，目前社會福利署轄下的非牟利機構也會於晚上開放一些中心予青少年活動，以解決青少年晚上在街上聚集流連的問題。至於由私營機構興建及管理設施的業權方面，政府會以公開、公平及公正的投標形式，邀請有興趣的機構參與。成功投標的機構會由政府給予一個特定的期限，於限期之內，設施的管理及業權歸私營機構擁有。限期屆滿後，設施的管理及業權將歸還政府擁有，形式與現在的隧道經營及業權相類似。

	
	

	
	16. 羅光強先生指出，馬鞍山海濱長廊施工日期一再拖延，遲遲未能動工，如今單車徑即將啟用，將有更多市民使用單車徑，假如行人及踏單車人士於單車徑發生意外，他詢問將由哪一方負上責任。他希望署方能盡快落實馬鞍山海濱長廊的施工日期，或首先興建行人路予居民使用。此外，他贊成將圖書館一星期七天均開放，並延長開放時間。他認為將圖書館外判予私營機構管理，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及運作模式可更為靈活。同時，他希望馬鞍山第100區圖書館能於2004年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舉行前的時間竣工，開放予市民使用，使學生能利用圖書館的自修室溫習，預備考試。就馬鞍山運動場第二期工程方面，羅光強先生認為要提供充足及完善的體育設備，以供市民使用。最後，他認為由私營機構參與發展顯田公眾游泳池第二期工程，會影響設施質素。假若泳池交由私營機構管理，他要求署方作出適當的監管，劃一泳池的收費，並就有關的建議書向區議會、專業人士及市民作出諮詢。

	
	

	
	17. 崔康常博士認為康文署在策劃未來的設施計劃時，應建立一套服務新文化，以服務顧客為宗旨。他舉例說，康文署應考慮在轄下的文化體育設施附近設置停車場，以方便駕駛人士驅車前往使用設施。此外，他贊成將部分的設施交由私營機構參與興建及管理。他個人並不擔心出現質素下降的問題，大型的私營機構會確保承造及管理設施的質素，以保障機構的聲譽。他指出，康文署在考慮是否將設施交由私人機構管理前，需要考慮涉及的監察成本。他建議委派區議員或市民加入有關設施的監察委員會，監察設施的管理及運作，以提高管理透明度。最後，他認為不應將顯田公眾游泳池第二期工地外借作其他用途，以免影響游泳池的興建進度。

	
	

	
	18. 麥華雄先生回應說，署方目前未能提供馬鞍山海濱長廊的確實施工日期，有關工程的施工計劃取決於政府的撥款安排。就私營機構管理顯田公眾游泳池方面，他表示署方會提供足夠的指引及監管，以維持管理的質素。此外，署方會根據設施的位置、交通配套設施及附近是否設有其他泊車設施來決定是否需要提供泊車設施，以避免與設施附近的私營停車場直接競爭。最後，麥先生表示會將有關邀請區議員或地區人士加入設施的管理委員會的建議向署方反映。

	
	

	
	19. 黃國雄先生指出，過往由私營機構參與的工程曾出現工程延誤，甚至工程需要擱置的情況，他認為不論在興建或管理的過程中出現問題，均會對市民造成影響。他認為要確保私營機構參與的計劃運作良好，必須要有完善的監察機制。監察機制應包括：(1)按金制度-向承辦商收取一筆按金，以作保險或工人薪金的保障；(2)訂立罰則-如出現不合理或人為原因使工程延誤，應根據罰則向承辦商施以懲罰；(3)外判制度-政府應監察工程的外判情況，以免出現不必要的勞資糾紛；(4)匯報機制：應規定承辦商定期向署方及有關人士匯報工程的進度及管理情況等；(5)紀錄承辦商過往表現；(6)賞罰制度：對表現良好的承辦商加以表揚，以示鼓勵。

	
	

	
	(陳念慈女士於此時離席。)

	
	

	
	20. 麥華雄先生感謝黃國雄先生的意見，並表示上述監察機制均在康文署的考慮範圍內。

	
	

	
	21.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太平紳士提出下列動議:
「鑑於區內居民對室內暖水泳池的需求，沙田區議會反對將顯田公眾泳池第二期工程工地及附近遊樂場工地借予任何機構或政府部門暫時使用，同時要求上述暖水泳池應如期於二零零七年前落成，以供市民使用。」

	
	

	
	22. 上述動議獲崔康常博士和議。

	
	

	
	23. 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文載於第21段的動議。

	
	

	
	24. 楊祥利先生提出下列動議:

「鑑於馬鞍山海濱長廊延遲興建，及現時該處欠缺行人道，對單車徑使用者包括晨運人士、踏單車人士及行人造成危險，亦對欠缺休憩用地的居民構成不便，為解決上述情況，沙田區議會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強烈要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各政府部門協調，盡快興建行人道，並開放部分地區予居民使用。」

	
	

	
	25. 上述動議獲陳克勤先生和議。

	
	

	
	26. 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文載於第24段的動議。

	
	

	
	27. 麥華雄先生請委員會推選兩位代表加入烏溪沙青年新村翻新工程監察委員會。

	
	

	
	(黃澤標先生、黃國雄先生、麥華雄先生及歐競青先生於此時離席。)

	
	

	
	28. 主席表示，鑑於利安選區及新港城選區的居民受上述翻新工程的影響較大，因此建議邀請兩位當區議員，包括蔡亞仲議員及李子榮議員加入上述監察委員會。

	
	

	
	29. 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並一致通過由蔡亞仲議員及李子榮議員加入烏溪沙青年新村翻新工程監察委員會。

	
	

	
	30. 康文署高級康樂事務經理(營舍資助)譚鴻江先生補充說，除上述兩位當區議員外，烏溪沙青年新村翻新工程監察委員會的成員還包括康文署、建築署及環境保護署的代表、烏溪沙青年新村代表及當區居民代表。

	
	

	
	31. 主席宣布擴大會議議程結束，並請非本委員會委員離席。

	
	

	
	

	
	II. 通過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MOSWG 2/2003)

	
	

	
	32. 委員會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太平紳士、何厚祥先生、羅光強先生、黃戊娣女士、蔡亞仲先生、楊祥利先生、湯紀玲女士及譚鴻江先生於此時離席。)

	
	

	
	

	
	I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a) 政府部門就上次會議所議事項而提交的資料/回覆

	
	    (文書 CSCD 23/2003)

	
	

	
	33. 鄭楚光先生要求沙田地政處多派職員到沙田第36C區的地盤巡查，以確保該幅土地保持整潔。

	
	

	
	(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報告

	
	(文書 CSCD 24/2003)

	
	

	
	34. 康文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梁志昌先生報告說，康文署已於本年4月16日在馬鞍山鞍誠街增設流動圖書館服務，上述流動圖書館的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三上午10時至1時及下午2時至6時。直至目前為止，該流動圖書館平均每天的人流為200人次，借書項目約為400項。

	
	

	
	(鄭則文先生及易順娥女士於此時離席。)

	
	

	
	35. 蔣德明先生詢問康文署是否可以於王屋花園舉辦文娛康樂活動，以供附近的居民參加。

	
	

	
	36. 梁志昌先生表示會將上述意見向署方反映。

	
	

	
	37. 李錦明先生詢問有關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詳情及準則。他詢問可否以議員辦事處作為申請團體。

	
	

	
	38. 梁志昌先生表示，申請團體必須以推動地區的文化活動為宗旨，因此議員辦事處並不在資助範圍內，有關申請資助的詳情及準則將於會後補充。

	
	

	
	(會後註：康文署已於會後將有關申請資助的詳情及準則轉交李錦明先生。)

	
	

	
	39.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c)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 CSCD 25/2003)

	
	

	
	(d)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 CSCD 26/2003)

	
	

	
	

	
	IV. 「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
資料文件                                  

	
	(文書CSCD 27/2003)

	
	

	
	40. 梁志昌先生介紹文書內容。

	
	

	
	41. 委員會通過支持文書附錄所載康文署對本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V. 註銷沙田體育會資產設備            

	
	   (文書CSCD 28/2003)

	
	

	
	42. 委員會一致通過註銷沙田體育會的資產設備。

	
	

	
	

	
	VI. 東華三院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家家有關懷」沙田區公眾教育活動申請付還已支款項                             

	
	   (文書CSCD 29/2003)

	
	

	
	43.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東華三院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提交的「家家有關懷」沙田區公眾教育活動付還已支款申請，批准付還的已支款額為6,700元。

	
	

	
	

	
	VII. 沙田區「誠信新一代」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CSCD 30/2003)

	
	

	
	44. 楊倩紅女士、鄭楚光先生及林榮光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區「誠信新一代」活動籌委會的委員。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沙田區「誠信新一代」活動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45.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沙田區「誠信新一代」活動籌委會提交的沙田區「誠信新一代」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60,000元。

	
	

	
	

	
	VIII. 「滅罪中秋晚會」撥款申請           

	
	(文書CSCD 31/2003)

	
	

	
	46.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中秋節日工作小組提交的「滅罪中秋晚會」撥款申請。由於活動的撥款申請超過300,000元，因此需由委員會推薦該申請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給區議會批准，推薦款額為805,080元。

	
	

	
	

	
	IX. 「沙田區國慶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CSCD 32/2003)

	
	

	
	47. 黃戊娣女士申報她是沙田各界慶委會的副主席。袁貴才先生申報他是該會的秘書。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沙田區國慶活動」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48.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沙田各界慶委會提交的「沙田區國慶活動」撥款申請。由於活動的撥款申請超過300,000元，因此需由委員會推薦該申請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給區議會批准，推薦款額為309,305元。

	
	

	
	

	
	X. 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33/2003)

	
	

	
	49.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提交的「沙田單車節2003」撥款申請。由於活動的撥款申請超過300,000元，因此需由委員會推薦該申請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給區議會批准，推薦款額為377,230元。

	
	

	
	50.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提交的「群芳綠化展生姿」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80,000元。

	
	

	
	51. 委員會一致通過下列由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款額

「我的驕傲」青年出路支援計劃
20,984元
<<基本法>>齊認識、齊推廣
74,320元
生涯規劃教育之“行業探索”

9,670元
漂流社區教育計劃
20,500元
文化薈萃建香江
23,210元
「沙田區青少年義工服務培訓」
活動
17,050元
義工夢工場
17,672元
攜手同行計劃
10,100元
關愛小勇士
8,610元
創業先鋒社區體驗計劃

10,310元
創出天地-青年技能提昇計劃

69,260元
總額

281,686元



	
	

	
	

	
	XI.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34/2003)

	
	

	
	52.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1)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

(2)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XII.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53.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四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54. 會議於下午四時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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